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举报件信息公示表

（D3YN202406040026）

公示单位：宜良县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11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3YN202406040026
群众投诉问题：2015年中铁六局在昆明市宜良县南羊街道葡萄社区葡萄村建设昆明市东南绕城高速公路，复耕工作不到位。爆破作业致使碎石落在附近水田、耕地、林地，使得土地长期无法耕种。2014年设置临时搅拌站占用了约30多亩水田，2016年施工结束后仍有碎石散落在田地内。

	办结目标
	因地制宜，分点研判，采取履行租赁协议、及时支付租金、合法补偿等措施，及时组织恢复耕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整改措施
	一、针对“租赁协议尚未履行到位”问题：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建设指挥部督促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30日前将2017年6月30日—2020年6月30日的租金全部付清；2020年6月30日—2024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于2024年9月30日前付清。宜良县交通运输局、宜良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配合督促。

二、针对“碎石散落在租赁土地区域，对后续恢复耕作造成影响”问题：

1.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建设指挥部及时委托第三方服务单位，牵头会同宜良县人民政府南羊街道办事处葡萄社区、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未恢复耕作”土地信息调查，就补偿标准、金额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补偿协议，并督促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9月底前足额补偿给宜良县人民政府南羊街道办事处葡萄社区。宜良县交通运输局、宜良县自然资源局全过程指导服务。

2.补偿协议签订后，宜良县人民政府南羊街道办事处葡萄社区对投诉人反映区域因施工散落的碎石进行清理，并及时兑付村民补偿款，同步组织村民恢复耕作。宜良县农业农村局全过程指导服务。

三、针对“东南绕城高速建设施工结束后，部分土地未种植农作物、暂未恢复耕作”问题：
1.由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建设指挥部及时委托第三方服务单位，牵头会同宜良县人民政府南羊街道办事处葡萄社区、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未恢复耕作”土地信息调查，就补偿标准、金额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补偿协议，并督促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9月底前足额补偿给宜良县南羊镇葡萄社区。

2.补偿协议签订后，宜良县人民政府南羊街道办事处葡萄社区组织村民对投诉人反映区域恢复耕作。宜良县农业农村局全过程指导服务。

	整改主要工作成效
	1.宜良县交通运输局、宜良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已配合督促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将2017年6月30日—2020年6月30日的租金全部付清；2020年6月30日—2024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已签订协议，后续将请求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建设指挥部等有关部门督促中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按协议完成租金支付。

2.2024年6月6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建设指挥部、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宜良县交通运输局、宜良县自然资源局、宜良县林业和草原局、宜良县农业农村局、宜良县人民政府南羊街道办事处及葡萄社区进行现场核实，并召开座谈会议，就涉及的问题及整改措施逐一进行安排部署。经整改后，碎石已清理、已复耕、复种。

3.2024年6月7日，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建设指挥部委托第三方服务单位，与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宜良县人民政府南羊街道办事处及葡萄社区等，对“未恢复耕作”的土地进行信息调查，就补偿标准、金额等内容进行磋商，目前已签订付款协议，已恢复耕作。

	自查自验和市级验收情况
	2024年10月30日，通过了县级自查自验；2024年12月11日，市交通运输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对此交办件开展了市级验收，并通过了市级验收。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联系人员及电话：黄淑佩，0871-67597263。


